申請單位出資配合款承諾書
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：本人)為申請國立交通大學(以下簡稱：本校)辦理109年度「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案」(以下簡稱:本方案)補助經費，同意配合本方案之規定，承諾提供自籌經費，規劃如下： 
一、以本人自籌經費共同負擔獲本方案補助之博士生4年期獎學金，
(一)第1年及第2年，提供每名博士生每月至少新台幣1萬元獎學金； 
(二)第3年及第4年，提供每名博士生每月至少新台幣2萬元獎學金。
二、本院依本校獎勵名額核算結果，本院申請獎勵名額3名，將依核算名額配合出資至少新台幣216萬元，作為本院109學年度入學博士生申請本方案之獎學金配合款。
三、本院若獲增核獎勵名額，同意出資相應配合款額度。 
四、獎學金配合款逐月造冊，若配合款經費來源有年度核定延遲或其他特殊狀況，影響每月造冊，本院將協助處理。
此致   國立交通大學 
指導教授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用印： 
中華民國  109 年  7  月    日   
